《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晋江市
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（试行）的通知》
的政策解读

1、 制定依据
[bookmark: _GoBack]为规范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，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人才保障，根据农业农村部科技司于2021年7月印发的《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》，结合晋江市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制订《晋江市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（试行）》，以下简称《培育规范》。
2、 出台目的
聚焦我市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人才需求，组织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训工程，以促进现代农业高质量为发展导向，以满足农民农业科技理论知识技能需求为核心，以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为目标，深入推进农民教育培训提质增效行动，加大技术技能培训力度，加快培育与产业需求相适应、与农村发展相协调的高素质农民队伍，着力打造乡村人才队伍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人才保障。
3、 主要内容
《培育规范》内容包括适用范围、培育对象、培育目标、培育管理、培育方案、培育模块、培育机构、培育形式、培育师资、资金管理、信息档案、其他事项。
4、 政策解读
（1） 培训课程规定
包括但不限于农业生产技术、农业经营管理、农产品营销、绿色发展、农业农村法律法规等，重点关注粮油和重要农产品绿色高效生产、秸秆综合利用、农膜回收利用、农产品质量安全、农药安全使用、农机安全使用与维修、畜禽养殖污染治理、菌草栽培食用菌及加工等技术培训。也可根据镇（街道）当地实际情况设计特色培训课程，将农村劳动力进行就业转移，比如农村电商、乡村特色产业、插花等。
（2） 主管部门第一课
实行“行政主管部门第一课”，由市农业农村局部门为本级开展的培训班讲授第一课。
（三）政策讲师要求
政策讲师应当为熟悉“三农”及相关政策背景、具备相应政策理论水平的院校教师或行政部门管理人员。实践指导师应具备相应职业技能证书或3年以上(含）实践经验。创业导师应当具有创业成功或指导创业成功经验。
（四）资金使用要求
1.高素质农民培育培训期限为1—15天（含15天），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天不超过300元，晋江地区以内不超过200元。
2.高素质农民培训项目的授课教师讲课费按照《福建省省直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（闽财行〔2017〕18号）、《福建省省直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解答》（闽财行〔2018〕17号）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五、调整内容
加强身份识别。每期培训名单应征求市人社、财政、残联等部门的身份识别意见，出现培训对象不符合条件的现象，尚未参加培训的，对本人进行批评教育，并要求培训机构限时整改；已参加培训的，在培训费用结算前扣除承担培训机构的培训补助资金。培训机构承担主体责任，无条件接受相关部门处理。
六、政策解读人
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信息中心85605130。
